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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贯彻执行草原
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实施意见》
（修订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林草规〔2020〕2号）等法律规范，切实加强全省基本草原管理，持续规范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省林草局组织对《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贯彻执行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行了修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修订《实施意见》的必要性
    2022年《实施意见》制定实施以来，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进入了规范化轨道，云南省草原保护和科学利用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2024年3月至2025年6月，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基本草原划定方案〉的通知》要求，省林草局组织完成了全省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划定成果已按程序报国家林草局和省人民政府。全省基本草原划定成果启用以来，基本草原保护、管理和科学利用亟待规范和细化，《实施意见》按照近年来国家关于基本草原管理的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对基本草原项目准入、涉矿管理，以及如何使用、调整、补划等政策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实施意见》的修订符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基本草原划定和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办草字〔2025〕163号）中关于“各地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加强基本草原保护管理的法规政策，进一步加强基本草原保护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全省基本草原保护管理实际需求。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及部分内容说明
（一）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是增加了关于基本草原及其储备区项目准入的类别的细化规定。
二是增加了关于矿藏项目和地勘活动使用基本草原的有关规定。即：在基本草原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和基础性地质勘查活动的，应当将勘查活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办理草原临时占用手续。
三是增加了基本草原动态管理的有关规定。即：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基本草原及其储备区的动态管理。基本草原补划工作，允许按年度使用总量统筹进行累计补划（单次使用基本草原超过100亩的，及时开展基本草原补划工作），禁止调多补少、调优补劣、调整补散；基本草原储备区使用面积超过本地区储备区面积50%的，应当及时补足储备区面积。
四是放宽了部分项目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将原“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修订为“除勘查各类矿产资源、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占用草原不超过5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临时使用草原期限不超过4年外，其他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2年”。
五是增加了农村居民（农牧民）个人建设符合规定的“一户一宅”需要占用草原的有关规定。参照《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关于“农村居民建盖住房需占用少量林地的，申请人必须持乡林业站的书面审核意见，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规定，即：农村居民（农牧民）个人建设符合规定的“一户一宅”需要占用草原的，由乡镇林草工作机构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后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二）部分内容说明
一是关于参照《云南省基本草原划定方案》中关于最小起划图斑面积为100亩的要求和为基层减负且便于操作管理的实际需要，确定各地基本草原的累计使用补划面积为100亩。
二是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号）要求，将部分项目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放宽至5年。















































